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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義 

 

隨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澳門基本法》也

進入了正式實施的階段，如何有效貫徹落實《澳門基

本法》成為特別行政區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實踐

中，面對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實施問題，無論是

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是港澳法院的“釋法”行為經常

被視為基本法實施的具體表現，受到人們的關注與討

論。1 學者們撰寫的論文主要聚焦於基本法的司法適

用，致力於辨析與釐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在

基本法解釋方面的權限、程序與運行機制。基本法實

施研究的核心長期居於比較重要位置的都是基本法

解釋主體問題，存在着某種意義上的“機關崇拜”現

象。2 毫無疑問，基本法解釋機制是實現和維護基本

法的憲制地位非常重要的途徑與方式，但是，必須注

意到的是，不同於香港特區的普通法傳統，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法治屬於傳統的大陸法系，更加習慣於通過

完善的法律體系來體現憲制性法律文件的價值追

求。事實上，《澳門基本法》實施可以通過“基本法

自身實施”和“通過立法實施基本法”兩個角度理

解，後者更應成為比司法審查更為重要的基本法實施

渠道，只有通過立法將基本法原則規則化、具體化，

再由行政機關和司法部門去執行這些法律，才是切實

落實基本法的途徑。基本法解釋只能是法律內容出現

了矛盾或問題時採取的一種補救措施，是對立法文本

的再把關。因此，通過對基本法有關條文的具體化、

規範化對《澳門基本法》實施有着重要現實意義。 

第一，基本法實施需要本地立法配套，有助於規

範整個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與所有的憲制性法律

文件一樣，基本法規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與概括性。

根據卡爾‧施密特憲法理論，“憲法是一個特定國家

的政治統一性和社會秩序的具體整體狀態。”正因為

憲法體現為一種整體狀態，決定憲法規範必然是高度

概括和抽象的。“憲法是指一般國家生活的總規範，

作為完整的統一體的根本法和諸法律的法律。”3 對

特別行政區而言，《澳門基本法》作為一次根本的政

治決斷，同樣是根本性的制度安排，體現着社會共同

體的價值觀和制憲者的政治智慧，為立法提供統一的

價值基礎與規範指引。具體的部門法律應當是落實基

本法規範內容的體現與表達。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認

為，一個共同法律規範的總和構成一個法律秩序，凡

是能從同一個基本規範中追溯其效力的所有規範組

成一個規範體系或一個秩序，這個基本規範是組成一

個體系或只需的各個規範之間的紐帶。4 由此，《澳

門基本法》確立了澳門法律體系的基本格局，無論是

從明確的法律規範的表述上看，還是從法律體系的內

在邏輯上看，任何法律問題都必須在這個基本格局中

找到自己合理位置，否則，其正當性就會受到質疑。

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範體系而言，回歸這一

重大事件使其法律規範經歷了一次根本規範的轉

移，從原有的葡萄牙憲法制度為根本規範轉移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秩序為最高權威的過程。《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得設

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

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據此制定的

《澳門基本法》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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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的象徵和保證。這一條款也

確定了《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法律體系根本規範和

核心價值的地位。法律體系理論的目的是協調各位階

法律和法規，各法律部門之間的協調和統一，為法制

建設的發展提供一個共識基礎和對話平台。因此，加

強對以基本法為核心的澳門法律體系研究，加深對澳

門政治體制核心價值的理解，為特區法治發展提供保

障是澳門法律體系發展的首要任務。 

第二，重視基本法立法實施有助實現澳門政治制

度的民主化。理論上，從憲法與政治共同體關係來

看，憲法是與政治共同體距離最近的法律。應當看到

有甚麼樣的政治存在就有甚麼樣的憲法，政治存在先

於憲法，憲法不過是政治共同體對自身存在形式的一

種安排。政治統一體並非因為制定了一部憲法才得以

產生出來，憲法包含着對特殊的整體形態的有意識規

定，而這種整體形態是由政治統一體自行選擇的。政

治統一體自己為自己做出了這一決斷，自己為自己制

定了這部憲法。5 由此，基本法的本地立法配套就是

對澳門民主制度的具體化，是澳門民主制度進入具體

操作階段的規則性安排。《澳門基本法》為澳門特區

的民主政治發展提供了基本規範，需要通過一批配套

法律予以實現與完善。因為政治權力的運作秩序如果

缺乏合理性，就會嚴重干擾經濟秩序、文化秩序和社

會秩序，政治領域中如果權力混亂、失控和腐敗，就

會嚴重阻礙社會其他領域的發展。澳門民主政治制度

的建立不能單單依靠一部基本法，還需要關於規範選

舉和立法會權力的相關法等一批法律，這些法律的存

在有助於保障立法會的地位，否則立法會會因為缺乏

操作規則不能行使權力或任意行使權力，對澳門民主

政治造成傷害。 

第三，基本法立法實施是實現澳門居民基本權

利，防止政府權力濫用的重要前提。“雖然選舉權與

被選舉資格通常是由憲法確定的，但選舉機構和選區

界限往往不是，後者是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來處理

的。”6《澳門基本法》中的規定亦然，“澳門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澳門基本法》第 26 條)這裏的關鍵在於“依法享

有”，何為“依法享有”需要透過具體立法行為才能

得以界定和清晰。此外，言論表達、新聞報道、集會

遊行示威等權利都寫在基本法中，但具體的操作方式

卻有待於集會遊行示威法、結社法、新聞法和出版法

的實現。如果這些權利只有基本法的原則性規定卻沒

有具體規則去實現，那麼這些權利就只能是美麗的幻

影難以企及。當然，即使這些權利法律化了，權利也

未必能夠實現，因為法律實施是系統工程，不僅需要

立法保障也需要行政與司法保障，但是，無論如何基

本權利法律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也是法律執行

與司法適用的重要前提條件。  

 

 

二、《澳門基本法》生效實施後立法領域 

存在的問題 

 

《澳門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為依

據、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指導，在澳門居民廣泛參

與下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

性地位，體現了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

共同意志，是各方面都要一體遵循的行為規範。基本

法的全面貫徹實施，需要有具體制度予以落實和保

障，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也需要健全完善各項

制度。澳門特別行政區盡快制定完善高度自治範圍內

事務的具體制度。制度建設要堅持以基本法為依據，

澳門的一切制度都必須遵循基本法，不能違反基本

法，要堅持從澳門實際出發，充分發揚民主，理性務

實探討，廣泛凝聚共識，使制定的制度符合澳門實

際、切實可行。回顧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立法領

域可以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缺乏建設《澳門基本法》法律群意識。按

照法律調整的內容不同，澳門特區龐大的法律家族區

可以分為刑法系統、民法系統、行政法系統、訴訟法

系統等。儘管所有的法律都分享着基本法的價值精

神，但是有一類法律與基本法有着更為密切的聯繫，

也許可以稱之為基本法法律群體。所謂的基本法法律

群是指有基本法規範存在其中，但形式上又不具備特

定法律效力和嚴格制定修改程序的法律文件。它們通

常是一群法律，有特定內容，自成體系，與其他法律

系統既有聯繫又有區別。這些法律主要包括以下類

別：(1)立法內容與基本法文本本身有着直接聯繫，是



《澳門基本法》實施的立法之維 

 

- 37 - 

關於基本法自身問題的規範。例如，基本法的解釋程

序、修改程序等。(2)政府組織法與權力運行法。基本

法主要構建了整個特區的主要權力機構及其相關關

係，各種各樣的政府機構組織法則是對這部分基本法

內容的具體化，是對特區政府組成部分的具體設計。

基本法確定了澳門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

的基本框架，但每個政府部門還需要具體規劃，如選

舉法和各種政府組織機構法來實現。組建機構後關鍵

是讓它運作起來，權力要運行才會發揮作用，組織法

是權力運行的前提，行為法是建立權力組織的目的，

是實現權力的關鍵。例如，立法權屬於立法會，但是

立法會如何行使立法權需要制定立法法，明確立法體

制、步驟和程序等內容。在政府組織結構中，行使政

治權力的人，也就是通過選舉產生的公共部門工作人

員如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等人士的職權運行尤其需

要通過特定的權力運行法予以規範，成為特定的基本

法法律群的核心內容，實現基本法的立法目標。(3)

人權法。個人權利按照權利行使方式和目的不同可以

分為公權利與私權利。公權利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權

利，是公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利，如選舉權、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請願等權利。

私權利是作為一個個人或私人組織的成員，追求自己

利益的權利，如人身權、財產權、勞動權、受教育權

等。與私權利相比，公權利是聯結公民與政府的橋

樑，是整個國家權力建立和存在的基礎，是改進和提

高國家機關工作質量的手段，是個體作為社會成員和

國家公民而參與公共生活的手段。7 因而，公權利距

離政府權力更進，應當成為《澳門基本法》法律群關

注的內容。 

第二，《澳門基本法》與部門法關係的協調問題。

從邏輯上看，基本法規範應當是澳門部門法規範的產

生依據，沒有基本法規範，就不可能產生一般法律規

範，後者必須以前者為自身存在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但是，由於歷史原因，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特

別之處在於，憲制性法律晚於澳門原有法律制定。自

從葡萄牙取得對澳門的實際控制權後，牢牢控制着澳

門的立法權，將其本土法律大量延伸適用於澳門。例

如，《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刑法典》、《商法

典》等構成澳門法律基本框架的“五大法典”全部源

於葡萄牙法律。回歸時，經過法律本地化過程，源自

葡萄牙的五大法典由立法會通過、頒佈，成為澳門本

地立法，但是這一過程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價值。例

如，《民法典》的本地化工作僅是 1991 年 5 月 6 日澳

門政府頒佈第 32/91/M 號法律，宣佈凡《民法典》中

所指葡萄牙均改為澳門。這一變動既不能改變葡萄牙

法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也沒有離開葡萄牙法律理

論的指導。這就意味澳門現行法律中，普通法律的理

念、原則和價值追求未必完全與《澳門基本法》規範

要求一致，在這個意義上，樹立以《澳門基本法》為

核心的法律體系意識顯得尤為重要。就調整對象和內

容來說，基本法是直接表達整體性的法律，民法、刑

法及其他部門法僅是調整某一局部領域的問題，不能

夠與基本法成為一個並列意義上的法律，而應該從基

本法哪裏獲得滿足自身存續的必要條件。因為“各部

門法必須被一個法律網絡調整和控制，任何超越法網

的行為都將受到國家機構的有效制裁，憲法的主要作

用在於調整這個法網。”8 

第三，關於基本法實施的程序法立法意識不足。

從法律實踐來看，基本法不僅需要具體化，更需要程

序化。就如刑法、民法、行政法是實體法，而刑事訴

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是保障它們的相關程

序法一樣，基本法也需要程序法保障，沒有程序法保

障的實體法通常是難以兌現，無法操作的紙面上的法

律。“在憲法制度下，憲法價值是通過憲法程序來表

示的。可以說，離開了憲法程序，憲法價值就無法予

以實體化，憲法程序也應當有自己的規則，憲法程序

需要立法。”9“憲法程序的意義貫穿於制定憲法、

修改憲法、解釋憲法、實施憲法、憲法監督和憲法訴

訟等過程和領域。”10 據此，《澳門基本法》的實施

也需要基本法程序法予以保障，並在制定、修改、解

釋、實施、監督和訴訟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充分有效的

程序法規範予以落實。然而，回歸至今，就連最為迫

切需要立法的基本法解釋程序的立法工作也依然仰

仗司法系統的自我摸索，未能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

正如澳門特區法院在司法裁判中提到“……只是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沒有憲法法院，也不存在審查法律

是否與《基本法》相一致的特定訴訟的途徑。……但

在澳門法律秩序中，由於不存在任何審查法律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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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本法》的特定上訴途徑，因此，法院在適用於

具體案件的訴訟途徑中對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進

行審理。”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必要建立有效的

基本法實施機制處理澳門原有法律本身的適應問

題、法律衝突問題等，促使澳門法律體系實現實質性

的內在統一和協調。 

 

 

 

三、完善《澳門基本法》立法實施的 

基本路徑 

 

作為憲制性法律文件，《澳門基本法》的實施更

多地依靠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加以具體化、程序化。從

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立法行動都可以視為對基本法

的貫徹落實，然而還是有一些法律與基本法具有密切

關係，具有某些“基本法”特點，因而不同於一般的

法律。從這個角度觀察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立法

實施有助於更好地完善澳門法律體系，促進基本法健

康發展。 

第一，增強《澳門基本法》立法實施觀念，建設

《澳門基本法》實施法律群。基本法需要立法實施，

因為基本法不是法律全書，不可能也無法窮盡在其調

整領域之內的所有法律細節。通過立法將基本法融入

實際生活是基本法實施的主要途徑。其中主要體現在

提升公權力法的立法質量。特別行政區的各種公權力

都需要有明確且詳細的權力法規範進行指引，也就是

所謂的將“權力關在籠子裏”的實踐表現。就立法機

關而言，立法程序、立法民主等內容需要通過制定法

律予以明確。政府部門中的最為重要的是行政長官職

權的行使問題，《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規定了行政長

官的 18 項職權，幾乎每項職權都需要一個甚至數個

配套法律才能使之完善和具體化。例如第 7 項，委任

部分立法會議員。這裏委任的條件、標準、程序，以

及被委任議員的法律地位、法律保障與法律責任等都

需要立法予以明確。第 18 項，處理請願、申訴事項。

處理的程序、結果披露等問題也需要相關法律規定。

司法領域，在 2016/2017 司法年度典禮上，終審法院

岑浩輝院長希望政府和立法機關能夠着力推進《司法

組織綱要法》的修改，以進一步完善司法體系的運

作。重點是調整和完善司法管轄權，充分利用法院現

有資源，提高司法效率，以及保障當事人的上訴權，

體現司法公正。11 可見，司法系統組織結構的完善也

有待相關立法工作的展開。 

第二，以《澳門基本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理論

與價值目標引導澳門原有法典的修訂工作。“一國兩

制”條件下，澳門法律體系相對獨立完整性不斷呈現

出來，澳門法律體系建設進入了歷史最好時期。但

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不是葡治時代澳門法

律體系的延續，而是在《澳門基本法》的指引下新的

法治秩序的建構，沿用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時代的原有

法律應當隨着《澳門基本法》所確立的法律原則和法

律理念而不斷調整自身，以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經濟情

況。而非相反，以原有法律在先為由，將之前立法所

追求的未必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需求的價值目標通

過執法繼續適用於澳門社會。在這期間，首先必須清

晰《澳門基本法》理念和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不斷

調整與完善立法手段與技術，為澳門法律體系建設奠

定良好基礎。其次，必須關注國家法律體系建設情

況，盡快設立澳門法律體系與國家法律體系之間的聯

繫機制，放棄“各自為政”的思維方式，盡可能在制

度規範層面發現共同點，互相取長補短，形成良性互

動。最後，實踐是檢驗制度正當性的最好途徑，只有

認真謀求法學理論與法律實踐之間的合作與對接，才

可能真正有益於澳門法治，促進澳門法律體系的茁壯

成長。例如，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典》、《民事訴訟法

典》和《行政訴訟法典》生效至今已將近 20 年了，

社會狀況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同時絶大部分本地法官

任職已超過 10 年，已具備相當經驗，因此有必要對

初級法院合議庭和獨任庭審理案件的管轄權作出適

當的調整，從而進一步善用有限的司法資源，提高審

判案件的效率。此外，亦應該着手研究修改《行政訴

訟法典》，有必要加快各訴訟法典的修改以優化法庭

管轄權制度。 

第三，完善基本法相關程序規定的立法建設。理

論上，憲法作為實體法需要程序法的保障，憲法程序

法不僅僅是憲法訴訟法，憲法程序的意義貫穿於憲法

的制定、修改、解釋、實施、監督和訴訟等過程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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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12 據此，《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地區的憲制性

法律同樣需要大量的程序法予以完善。目前，關於《澳

門基本法》的程序法主要聚焦於基本法的解釋機制，

學者們從主體、權限、程序、法律效果等方面進行了

思考，但是，基本法程序法不僅僅表現在司法解釋階

段，更重要的體現於基本法實施的全過程。例如，在

基本法中確立的立法會的立法權、監督權和彈劾權之

後，需要立法法、監督法、彈劾法等程序性規則保障

相關權力的實現。因此，努力完善基本法程序法的立

法工作，尤其是對公共權力的行使方式制定明確具體

的規則，既是對澳門法律體系的豐富與發展，更是建

設澳門憲政體制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程，是從基本法

走向基本法憲政體制的必經之路。 

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制建設都是一個發展的過

程，法律的制定有先後之分也在情理之中。澳門特別

行政區經過了 17 年的立法進程，總體法律框架基本

形成，有必要進一步從立法完善角度深入思考基本法

實踐問題，只有服務於《澳門基本法》實踐的法律文

件基本完備，才可能真正實現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地

位，為澳門地區甚至國家法治建設提供有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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